
编报说明

一、202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在 2022年的基础上，根据机构改

革方案、政策变化、配合预算管理需要等调整相关科目。

二、根据预算法规定和市人大实施全口径预算监督的要求，

2023年决算收支口径除全市和市本级组织完成的收支外，还包括上

级补助、上解上级、补助县区、县区上解、上年结余、政府债务收

支等项目。为在表述上进行区分，将全市和市本级组织完成的收支

表述为“全市收支”、“市本级收支”；将全市和市本级全口径收

支表述为“全市收支总计”、“市本级收支总计”。市本级含市级

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三、部分表格总数与分项加总数略有差异，主要是相关数据以

万元为单位、四舍五入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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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 年决算草案的说明

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已向市十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报告，收支

下降的原因已进行了详细说明。全市决算编制汇总后，决算收支与

预算执行情况略有变化，主要是按会计制度调整了一些支出。现将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3 年重大财政收支政策及实施情况

2023年面对经济修复承压、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土

地出让收入持续下降等因素叠加影响的复杂局面，全市各级财政部

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的正

确领导下，认真落实市人大有关决议要求和批复的预算，科学合理

运用各类政策工具及财政资金，有力有效推动了全市经济恢复和高

质量发展。

（一）加力提效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全市全年新增减税降费

及退税缓费 28.4亿元，累计发放契税补贴 6365万元，带动缴纳契税

2.53亿元。“政采贷”累计实现融资 2.22亿元，政府采购中小微企

业合同金额占地区支出金额比重超过 97%。筹措资金 1.72亿元，支

持举办汽车、家电等促消费活动 50余场，为困难群众发放“爱心消

费券”15.8 万余张，加快补齐农村商业设施短板，健全县乡村物流

配送体系。拨付规上企业满负荷生产奖励资金 2130万元，惠及企业

144家，进一步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

（二）全力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全市科技支出 22.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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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持续推动科技创新效能提升。制定出台促进市场主体高质量发

展若干政策 26 条，全面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兑现 2022

年度高质量发展奖励资金 1亿元，惠及 190家企业，大力支持 5G网

络基础设施、技改示范及优秀智能应用场景项目建设等。研究出台

《科创基金管理办法》《种子基金管理办法》，规范基金管理，拓

宽融资渠道，设立规模 6000万元的先进储能材料科技研发联合基金。

扎实推进市科学院、河大科创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引导企业、高

校、院所等各方力量发挥所长，加快形成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

（三）扎实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全市农林水支出 49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为 11.8%，其中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8.4亿元，我市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再次以优异成绩被评为全省“优秀”

等次，喜创“七连优”。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坚决扛稳粮食

安全重任，拨付资金 15.3亿元，支持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落实耕

地地力保护、种粮一次性补贴等惠农补贴政策，我市粮食总产实现

“二十连丰”。筹措资金 4.7亿元，支持引黄调蓄工程、基层水利服

务体系等项目建设，支持新建户厕 3 万户、新改建农村公路 140 公

里，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护航作用，拨付

补贴资金 1.8亿元，政策性农险承保小麦、花生、西瓜面积共计 396.04

万亩，市县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

（四）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市节能环保支出 7.3亿元，较

上年增长 5.8%，支持全方位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落实上

级专项资金 1.9亿元，保障黄河长治久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持续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投入资金 1.6亿元，支持交通大气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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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监测站点建设，加快推进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新增充电桩 1540

个、新能源公交电池增容 100台。落实资金 1.4亿元，支持国土绿化、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等，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五）强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全市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46.1

亿元，用于城乡融合、郑开同城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筹措资金 2.2亿

元，支持火车站站前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建设，保障连霍高速开封西

站、综合客运枢纽北站投入运营，深入落实郑开兰高速免费通行政

策。拨付资金 1.5亿元，支持 G106、S221等交通干线新建扩建，完

成新改建普通公路 192公里，养护普通公路 2000公里，为新型城镇

化建设提供基础设施支撑。落实资金 6.1亿元，推动海绵城市试点、

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等项目建设，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高效管理，

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群众满意度。

（六）稳步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全市民生支出 297.4亿元，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为 72%，民生支出占比连续 10年稳定在 70%以

上，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一是支持保障就业优先。落实

资金 2 亿元，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全市新增

城镇就业 7.07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 2.57万人。二是支持发展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全市教育支出 72.3亿元，继续保持财政第一

大支出。及时调整预算，保障国家最新义务教育阶段基准定额年生

均标准提高。统筹各类资金，支持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项

目 94个，加快推进公办职业院校生均拨款改革，支持开封大学“专

升本”和“双高计划”工程建设。三是支持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全

市卫生健康支出 48.9亿元，进一步建立健全基本医保稳定可持续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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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机制，有效保障全市 376 万参保群众的医保待遇，全面提升人民

群众健康水平。开封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连续三年全

省第 1。四是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下达机关事业单位、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26.6 亿元，足额发放退休人员养老保险金，继续

上调低保、特困人员救助、残疾人“两项补贴”等财政补贴标准，

坚决兜住最困难群体、保住最基本生活。五是强化文旅强市战略实

施。全市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6亿元，持续推进农家书屋、文

化服务中心升级改造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黄河悬河文化

展示馆等项目建设，高标准打造宋都皇城旅游度假区，助力文旅市

场加快复苏回暖。

（七）持续推进政府债券项目储备。坚持“项目为王”，充分

发挥政府债券资金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一是争取政府债券保

障重大项目建设。2023年我市共争取新增债券资金 112亿元，其中

专项债券 105.3亿元，同比增长 24.2%，总量和增速均位列全省第 7

位。二是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到期债务。2023年我市发行再融资债

券 61.1亿元，有效缓解我市到期政府债务偿债压力。三是持续推进

我市专项债券项目常态化储备。2023年全市累计报送专项债券需求

共 686个项目 992.9亿元，评审资料经省财政厅审核通过项目 440个

527.6亿元。

2023年全市预算执行总体平稳，但受经济恢复不及预期、房地

产收入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全市财政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和挑战，

主要表现是：全市财政收入出现大幅下滑，加之“三保”、债务还

本付息等刚性支出压力持续增大，各级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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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党政机关“过紧日子”思想树得不牢，厉行节约意识有待提升；

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任务依旧艰巨，全市及部分县区整体债务率

有明显上升趋势；绩效意识尚未树牢，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尚需提高

等。市审计局对 2023年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

行了审计，并就发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建议。市财政局深入

学习研究，认真组织整改落实，有些问题已在审计过程中整改，有

的问题正在加强研判分析，从制度建设层面研究整改措施，确保做

好审计“后半篇文章”。

二、2023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5087835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538646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372878 万元，债务转

贷收入 258364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241941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97853万元，调入资金 578153万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482791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4133500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349733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94091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4208万元，调出资金 46379万元。

收支相抵，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结转下年使用 259924万元。

（详见附表 1）

（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

2023 年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 2480766 万元，下降 18.3%，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38646 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 62%；缴入国库

税收收入 1128654万元（其中，增值税 671270万元、企业所得税和

— 6 —



个人所得税 113558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73.4%。

汇总全市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

为 2135574 万元，执行中按程序调整了收入预算，调整后收入预算

为 1530433 万元，2023 年实际完成 153864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5%，比上年下降 22.5%。（详见附表 2）

分级次收入情况：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74445万元，

较上年下降 19.2%；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36516万元，下降 25.5%；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7685万元，下降 17.6%。

图 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分级构成图

收入结构情况：税收收入 1128654万元，下降 12.7%，占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3.4%；非税收入 409992万元，下降 40.8%。

图 2.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分项目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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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汇总全市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

为 3791526 万元，执行中加上发行政府债券、上级转移支付、调入

资金等安排支出，调整后支出预算为 4393424万元。2023年实际完

成 413350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4.1%，下降 9.4%。（详见附表 3）

分级次支出情况：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97535 万元，下

降 1.5%；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18179万元，下降 16.4%；区级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17786万元，下降 0.4%。

图 3.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分级构成图

民生支出保障情况：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进一步

优化，各项民生支出保障较好。全市民生支出（按照财政部统计口

径，包括教育、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

农林水、节能环保、交通运输、住房保障、城乡社区等支出）2973844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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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分项目构成图

三、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2023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3748211万元，其中：市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4445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372878万元，

下级上解收入 324600万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258364 万元，上年

结余收入 168984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2940万元，调入资

金 96000万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3601617 万元，其中：市本级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1297535 万元，补助下级支出 1638046 万元，上解

上级支出 349733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99875万元，一般债务转

贷支出 147268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5520万元。

收支相抵，2023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结转下年使用 146594万

元。（详见附表 5）

（二）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

经市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2023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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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年初预算为 629700 万元，调整预算数 470700 万元，实际完成

474445万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 100.8%，下降 19.2%。

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334069万元，为预算的 97.7%，增长 11%；非

税收入完成 140376万元，为预算的 109.2%，下降 50.9%。（详见附

表 8）

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增值税 128867万元，为预算的 101.2%，增长 36.2%。

2.企业所得税 29943万元，为预算的 97.5%，增长 16.9%。

3.个人所得税 9101万元，为预算的 101.1%，增长 12.3%。

4.资源税 1581万元，为预算的 98.8%，下降 5.5%。

5.城市维护建设税 22818万元，为预算的 107.6%，增长 22.4%。

6.房产税 13568万元，为预算的 102.8%，下降 5.4%。

7.印花税 6777万元，为预算的 113%，增长 16.1%。

8.城镇土地使用税 40708万元，为预算的 91.1%，增长 20.9%。

9.土地增值税 10931万元，为预算的 106.1%，下降 60.1%。

10.车船税 1232万元，为预算的 102.7%，下降 4.8%。

11.耕地占用税 2142万元，为预算的 84%，下降 75.7%。

12.契税 65896万元，为预算的 89.3%，增长 9.3%。

13.环境保护税 505万元，为预算的 112.2%，下降 19.8%。

14.专项收入 49293万元，为预算的 117.6%，下降 52.2%。

15.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8822 万元，为预算的 100.1%，下降

57.1%。

16.罚没收入 25560万元，为预算的 115.1%，增长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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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国有资本经营及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34611万元，

为预算的 99.7%，下降 66.9%。

（三）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经市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2023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年初预算为 1177604万元。执行中加上发行政府债券、上级转移

支付、补助县区等因素，调整后支出预算为 1444129万元，2023年

实际完成 1297535万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 89.8%，下

降 1.5%。（详见附表 9）

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32754万元，为预算的 93.9%，增长 4.6%。

2.公共安全支出 76590万元，为预算的 96.8%，增长 4.2%。

3.教育支出 183599万元，为预算的 87.1%，增长 5.1%。

4.科学技术支出 38640万元，为预算的 91.7%，下降 11.2%。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2268万元，为预算的 76.7%，下降 62%。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7383万元，为预算的 97.6%，增长 0.4%。

7.卫生健康支出 293568万元，为预算的 95.8%，增长 24.2%。

8.节能环保支出 29688万元，为预算的 53%，增长 13.3%。

9.城乡社区支出 161805万元，为预算的 98.2%，下降 34%。

10.农林水支出 38498万元，为预算的 55%，增长 3.5%。

11.交通运输支出 28888万元，为预算的 72.7%，下降 11.6%。

12.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0273 万元，为预算的 99.5%，增长

206.4%。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0019万元，为预算的 85.4%，增长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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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金融支出 20050万元，为预算的 98%，增长 40000%。

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617万元，为预算的 90.8%，下降 9%。

16.住房保障支出 27871万元，为预算的 91.7%，下降 7.8%。

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4159万元，为预算的 82.5%，增长 13.3%。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991万元，为预算的60.3%，增长26.6%。

（四）市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3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决算支出 4330

万元，比上年增加 791万元，增长 22.3%。其中：公务接待费 897万

元，增长 63.3%；公务用车购置费 1247万元，增长 102.1%；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 2053万元，下降 13.5%。（详见附表 14）

（五）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结转资金规模和使用情况

2022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结转至 2023 年继续安排使用资金

168984万元，已全部执行完毕。

2023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结转至 2024 年继续安排使用资金

146594万元。

（六）市本级预备费规模使用情况

2023年市本级年初预算安排预备费 18200万元，当年安排支出

5823万元，剩余部分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平衡赤字。

（七）市本级超短收收入情况

2023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 629700万元，预算调

整为 470700万元，实际完成 474445万元，当年超收 3745万元，全

部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八）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预算周转金规模和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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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批准，2022年决算后市本级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为 65286万元，减去 2023年预算执行中动用

52940 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加上 2023 年补充

55520万元，2023年底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为 67866万元。

2023年市本级无预算周转金。

四、全市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汇总全市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3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年初预算为

2195714万元，调整预算为 1581154万元，2023年实际完成 106023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67.1%，下降 37.6%。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加上

上级补助收入 31121万元、调入资金 46379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1459062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375980万元，收入总计 2972774万元。

汇总全市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3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年初预算为

2002781万元，执行中因收入大幅调整，以及上级追加、发行政府债

券、调入资金等安排支出，调整后支出预算为 2146375 万元。2023

年实际完成 173866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81%，下降 33%。全市政

府性基金支出加上调出资金 406977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418213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209万元，支出总计 2565065万元。

收支相抵，2023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下年使用 407709万

元。（详见附表 20、21、22）

五、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一）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2023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2046982万元，其中：市本

级政府性基金收入465525万元，上级补助收入31121万元，下级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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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821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1459062万元，上年结余收入76813

万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1954407万元，其中：市本级政府性

基金支出640258万元，补助下级支出63180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990562万元，调出资金9000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69198万元，上解

上级支出1209万元。

收支相抵，2023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结转下年使用92575万元。

（详见附表23）

（二）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情况

经市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2023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

入年初预算为1516000万元，调整预算为866000万元，实际完成

465525万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53.8%，下降52.6%。

（详见附表26）

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土地出让金收入 439939万元，为预算的 51.8%，下降 53.7%。

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9677万元，为预算的 96.8%，增长

81.4%。

3.污水处理费收入 6629万元，为预算的 110.5%，下降 10.9%。

（三）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情况

经市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2023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

出年初预算为1591447万元。执行中加上上级追加、发行政府债券、

上年结转资金等安排支出，减去补助县区支出，调整后支出预算为

1185057万元。2023年实际完成640258万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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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54%，下降52.4%。（详见附表27）

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城乡社区支出 335957万元，为预算的 43%，下降 62.9%。

2.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1001万元，为预算的13%，下降67.9%。

3.债务付息支出 70909万元，为预算的 92.1%，增长 23.4%。

（四）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资金规模和使用情况

2022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至 2023年继续安排使用资金

76813万元，已全部执行完毕。

2023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至 2024年继续安排使用资金

92575万元。

六、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汇总各级人大批准的 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年初预算

65881万元，执行中按程序调整了预算，调整后收入预算为 62616万

元，实际完成 4078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65.1%，下降 46.8%。全市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加上上级补助 813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6471

万元，收入总计 48064万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年初预算 62556 万元，执行中支出

预算调整为 26798万元，实际完成 2174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81.1%，

下降 33.1%。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加上调出资金 21237万元，

支出总计 42982万元。

收支相抵，2023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下年使用 5082万

元。（详见附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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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经市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的 2023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入年初预算 40093万元，调整预算 29293万元，实际完成 2254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77%，下降 32.5%。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加上上级补助 813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4946万元，收入总计 28306

万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年初预算 43075 万元，执行中因

上级追加、补助县区等，支出预算调整为 22139万元，实际完成 18783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84.8%，下降 40.1%。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加上调出资金 6000 万元，补助下级支出 718 万元，支出总计

25501万元。

收支相抵，2023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下年使用 2805

万元。（详见附表 38、41、42）

七、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汇总各级人大批准的 2023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年初预

算 1077291万元，收入实际完成 1105177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102.6%，

增长 9.2%。支出年初预算 1010057万元，支出实际完成 1007847万

元，为年初预算的 99.8%，下降 0.1%。

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97330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707503万元，

2023年年终滚存结余 804833万元，主要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详见附表 45、46、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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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经市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的 2023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收入年初预算 727865 万元，收入实际完成 760723 万元，为年

初预算的 104.5%，增长 13.3%；支出年初预算 696190万元，支出实

际完成 683098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98.1%，下降 4.4%。

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77625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352277万元，

2023年年终滚存结余 429902万元。（详见附表 49、50、51、52）

八、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

1.上级对我市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情况

2023年，上级补助我市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合计

2372878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375.8%。（详见附表 15）其中：

（1）上级税收返还 152527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155.9%。主要

项目为：所得税基数返还 6821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11908

万元，增值税税收返还 30871万元，消费税税收返还 5114万元，增

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 97813万元。

（2）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 2016292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399.3%。

主要项目为：均衡性转移支付 611657万元，县级基本财力均衡保障

机制奖补资金 129225万元，结算补助 133628 万元，产粮（油）大

县奖励资金 26809万元，固定数额补助 214323万元，革命老区转移

支付 2800万元，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21856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 38432 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 14099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63887万元，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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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18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 5653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11914

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276245万元，节能环保共同

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7270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64798

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9680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 23682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 3377万元，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 44730万元，其他退税

减税降费转移支付 9110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2999万元。

（3）上级专项转移支付 204059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711%。主

要项目为：一般公共服务 1699万元，国防 326万元，公共安全 130

万元，教育 9511万元，科学技术 3941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505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5083万元，卫生健康 11691万元，节能

环保 32439万元，城乡社区 4786万元，农林水 86103万元，交通运

输 19397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 470万元，商业服务业等 5833

万元，金融 300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60万元，住房保障 16396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 693万元，其他 150万元。

2.市对县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情况

2023年，市对县区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合计

1612011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476.5%。（详见附表 15）其中：

（1）税收返还 80058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315.7%。主要项目为：

所得税基数返还 4071 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5704 万元，

增值税税收返还 13019万元，消费税税收返还 82万元，增值税“五

五分享”税收返还 5718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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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性转移支付 1368954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468.9%。主

要项目为：均衡性转移支付 395262万元，县级基本财力均衡保障机

制奖补资金 121578万元，结算补助 70810万元，产粮（油）大县奖

励资金 24870万元，固定数额补助 175346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2800万元，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21856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

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38237 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 10252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36963万元，科学技术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40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 248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97334

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56555 万元，节能环保共同

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4725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39568

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8620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 17695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 1436万元，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 35990万元，其他退税

减税降费转移支付 3530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2999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 162999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776.2%。主要

项目为：一般公共服务 1005 万元，国防 172 万元，公共安全 91万

元，教育 10428万元，科学技术 1854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2157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8803 万元，卫生健康 7897万元，节能环保

6841万元，城乡社区 4786万元，农林水 84467万元，交通运输 11353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 169万元，商业服务业等 4991万元，自然资

源海洋气象等 60万元，住房保障 17026万元，粮油物资储备 810万

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49万元，其他专项转移支付 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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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1.上级对我市转移支付补助情况

2023年，上级补助我市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31121万元，主要

项目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相关收入 81万元，大中型水库

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2288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10390万元，大

中型水库库区基金相关收入 46万元，彩票公益金 18316万元。（详

见附表 30）

2.市对县区转移支付补助情况

2023年，市对县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59271万元，主要项目

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相关收入 59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资金 1974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43135万元，大中型

水库库区基金相关收入 46万元，彩票公益金 14057万元。（详见附

表 3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2023年，上级补助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 813万元，

项目为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2023年，市对县区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转移支付 718万元，项目为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详见附表 43）

（四）转移支付实施效果

2015年起正式实施的新预算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财政转移支

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地方上级政府

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整体上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

付两大类。一般性转移支付弥补了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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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主要用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县

级基本财力、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等。专项转移支付，即体现上级特

定政策目标，对下级开展的专项工作给予引导补助，实行专款专用

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支持产业发展、污染防治、灾害防治、区域

发展、农村综合改革等。

我市积极对上争取转移支付，上级转移支付下达后，及时按要求

分配下达至各县区，在遵守上级要求的前提下，统筹考虑县区实际

困难，充分发挥转移支付资金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均衡基层

财力的作用。

2023年，市财政秉承放权不放责的大局意识，着眼全市财政事

业发展，在做强做大市本级的同时，继续加大对各县区的支持力度。

一是优化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下达。指导督促县区加强项目库建设，

加强项目评审论证，提高项目储备质量，尽早确定资金分配办法，

压缩资金分配时间。二是完善转移支付资金监管。依托直达资金系

统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加强对预算指标分解下达、资金支付、惠

企利民补贴发放情况的监管分析，督促县区规范使用资金，增强转

移支付政策实施效果。

九、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一）注重基础工作建设，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出台

《开封市市级财政支出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实施细则（试行）》（汴

财绩评〔2023〕4号），进一步提升了预算部门和财政部门的协同性、

预算编制准确性和结果运用约束性。研究出台共性和个性项目绩效

指标体系，建成了包括会展费、培训费等 17个大类 239条共性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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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和包涵 10个领域、26个行业类别、204个资金用途、3206条

三级指标的个性化指标体系库，进一步提高财政预算管理科学化、

精细化水平。

（二）建立健全绩效管理机制，提升资金使用效益。一是稳步

推进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进一步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关口

前移。对 31个重大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审核，并对华夏大道东段

交通设施建设升级改造、交通局执法改革人员经费、涉税房地产价

格认定平台等 3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事前绩效评估，涉及金额 1698

万元，压减预算 648 万元。二是建立以绩效目标为先导的预算编制

和分配机制。审核和修订了 76个市级部门的项目预算绩效目标 3394

个，涉及金额 249.1亿元。三是建立绩效运行和预算执行“双监控”

机制。采取市级部门（单位）自主监控和财政部门重点监控相结合

的方式，完成 3310个项目的重点绩效监控工作，涉及财政资金 67.31

亿元，进一步提升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水平。四是建立部门自评与财

政再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机制。对市级 76 个部门和 3858个项目进行

自评，为提高绩效自评工作质量，组织专业第三方机构开展复核和

自评再评价，帮助部门提高绩效管理工作水平。五是建立财政重点

绩效评价常态化机制。聚焦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选取了 2 个

部门整体和 28项重点项目资金开展评价，涉及财政资金 19.54亿元。

（三）硬化激励约束，充分应用评价结果。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完善问责机制。成立由局长任组长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全面领导我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二是建立了评价结果反馈、整改、

通报、报告、公开及应用机制。将评价结果和应用整改情况报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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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市政府和市人大，并在财政门户网站予以公开，接受社会各

界监督，形成结果应用示范效应。三是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根

据评价等级，对评价为“中”“差”的项目采取暂缓拨款、收回资

金、取消项目安排等方式，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力度，共收回

资金 115.33万元，削减资金 200万元。

十、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2023年，全市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一系列指示批

示精神，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用足用好政府债券政策，强化监管有

效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我市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一）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

2023年，全市政府债务限额 741825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

额 1951453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5466797 万元。全市政府债务余额

7371715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942958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5428757万元。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低于财政部核定的限额，政府债务

风险总体可控。

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 3307506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944220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2363286 万元。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3277501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938197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2339304万

元。

（二）政府债券发行和使用情况

1.债券发行情况。2023年，全市共发行政府债券 1717426万元

（市本级 579596万元，县区 1137830万元）。其中：新增债券 1120374

万元（市本级 317296万元，县区 803078 万元），包括新增一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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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 67074 万元（市本级 11996 万元，县区 55078 万元），新增专项

债券 1053300 万元（市本级 305300 万元，县区 748000 万元）；再

融资债券 597052万元（市本级 262300万元，县区 334752万元），

包括再融资一般债券 191290万元（市本级 99100万元，县区 92190

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 405762 万元（市本级 163200 万元，县区

242562万元）。

2.债券使用情况。2023年，全市共发行新增债券 1120374万元，

主要投向：开封综合保税产业园区建设项目：72000万元、兰考县新

能源产业园区建设项目（一期）40000万元、开封市中心医院新院区

（一期）建设项目 40000 万元、尉氏县汽车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39000万元、开封火车站站前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36000万元、

通许县酸辣粉产业园二期及配套设施项目 32000 万元、开封中原科

教城西姜寨城中村（一期）改造项目 26600 万元、开封市祥符区碳

谷科技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6000 万元、黄河悬河城摞城展示

馆项目 25650 万元。新增政府债券为全市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了重要

资金保障，充分发挥了稳增长、补短板、扩内需的积极重要作用。

再融资债券全部用来偿还 2015年以来发行的政府债券到期本息，极

大地缓解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

（三）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2023年全市政府债券还本付息共计 799223万元。其中：债券本

金 581046万元（一般债券 179885万元，专项债券 401161万元）；

债券利息 218177 万元（一般债券 61558 万元，专项债券 156619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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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直达资金管理情况

2023 年，我市共收到上级下达的中央直达资金预算为 78.31 亿

元，其中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 51.83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20.82亿元，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 5.38亿元和重点民生专项转移支

付 0.28亿元。全部资金做到第一时间分配下达，分配进度为 100%。

中央直达资金支出总金额 69.85亿元，支出进度为 89.2%。

我市严格按照“紧抓快办，优化程序，精简层级，快速直达”

的要求，在收到上级直达资金后，及时完成资金分配下达、指标登

记工作，确保了资金快速下达，督促各相关部门单位尽快支出并及

时关联数据。直达资金在我市支持兜牢兜实“三保”底线、保就业、

保市场主体及支持重大项目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25 —




